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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2022 年 10 月 11 日第十五次修訂 

 

規章名稱 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規章編號 JP17500131 

申請單位 人力資源處 撰寫人/分機 吳銘哲/1050 

 

 

規章變更履歷 

生效日期 變更項次 變更內容簡述 

2012-08-07  制定 

2016-05-06 2.2(1) 
修改檢驗人數；新增『體循 1 人、麻醉護理 1

人及聽力師 1 人』 

 2.4(4) 
新增『展延有困難者應提出說明(如附件五)並

於一年內補齊送審，於次年度提報核備。』 

 資歷附件 
T1 新增「完成職前教育訓練」、「試用期滿經

評核正式任用」 

 在職教育 
T1 新增『專業繼續教育時數 20 小時』 

T2~T4 修改「專業繼續教育時數 20 小時」 

 教學評點彙總表 
新增：『展延』選項。 

新增：『職別』字樣 

 專業能力進階資格

審查表 
新增附註：『年度必修課程』 

2017-04-13 三、在職教育 
T1 在職教育審核標準 

取消『專業繼續教育時數 20 小時』 

2018-07-15 2.2 
新增教學副院長、修改放射職類為 3 人並更

正教補計畫名稱為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2.4 

新增 (5)補救展延以一年為限，若於限期內無

法補齊資料者，得依 2.4 點第(3)項往下降一

階。 

 3.1 更正教補計畫名稱為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三、在職教育、專

業能力進階資格審

查表 

依 2017 年 4 月 26 日第二次醫教會決議，修

改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折抵 4 小時。 

 全文 
「展延」一詞改為「續審」，「補救展延」維

持不變。 

 1.2 新增「諮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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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變更履歷 

生效日期 變更項次 變更內容簡述 

 

亞東紀念醫院醫事

人員升任評點標準

表-學術研究、附件

三-研究評點標準 

SCI 論文刊登一欄修改通訊作者與第一作者為

皆為 100%點值，第二作者 50%點值，其餘不

變。 

 
各職類申請表格下

方 

附註續審內容同 2.4(2)審核標準為「資歷」、 

「考績」、「年度必修課程」、「師資培育」， 

「學術能力」60%及「教學能力」50%點 

值，T2 則無需「學術能力」 

 附件五 
申請表名稱修改為「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

補救展延一年申請表」 

2019-03-27 2.4 

新增(6)欲申請進階/續審 T3 者，前一年度需

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 (含線上課程)。 

(7)欲申請進階/續審 T4 者，前三年需參與品

管相關活動一次(由品管中心認列)，自 110 年

起生效。 

(8)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值自 T3 通過

日起始得認列計算。 

 

醫事人員臨床專業

能力進階資格審查

標準 

三、在職教育 

各職類 T3 新增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 

(含線上課程)；T4 新增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

(品管中心認列) 

四、學術能力 

各職類 T4 新增(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

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得認列計算。) 

 
附件四各職類進階

審查表 

三、在職教育 

各職類 T3 新增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 

(含線上課程)；T4 新增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

(品管中心認列) 

四、學術能力 

各職類 T4 新增(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

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得認列計算。) 

2019-12-03 
P.6  2.4 進階級別

資格續審 
項目(6)後方，新增”，自 110 年起生效。” 

 

P.7  3.1 擔任臨床

醫事人員培育計畫

教學人員 

修改”教學費用補助計畫”為”臨床醫事人員培

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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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變更履歷 

生效日期 變更項次 變更內容簡述 

 P.11 在職教育表單 
所有職類 T3 及 T4 在職教育醫品病安部份加

註”110年起適用” 

 
P.12 在職教育表單

-營養職類 
T1 刪除”新進營養師教育訓練課程” 

 
P.13 在職教育表單

-體外循環職類 

T1 刪除”1.依學會規定完成中華民國體外循環

學會之體外循環師培訓基礎課程訓練。” 

 
P.15 四、學術能力-

醫事檢驗 

T2 之學術能力，依 2019 年第二次醫事人員能

力進階小組會議決議，刪除” 近一年內” 

 

P.19 亞東紀念醫院

醫事人員升任評點

標準表-學術研究 

非 SCI 論文刊登(每篇)一欄，修改為(第一及通

訊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第三~五作者 

25%，其它 10%) 

 
P.21 附件三-研究

評點標準 

非 SCI 論文刊登(每篇)一欄，修改為(第一及通

訊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第三~五作者 

25%，其它 10%) 

 
P.26 醫檢師專業能

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醫事檢驗 T2 之學術能力，依 2019 年第二次

醫事人員能力進階小組會議決議，刪除” 近一

年內” 

 

附件四、各職類專

業能力進階資格審

查表 

表格上方「續審」文字後面，新增”(請參閱進

階作業要點 P.6  2.4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附件四、各職類專

業能力進階資格審

查表 

所有職類 T3 及 T4 在職教育醫品病安部份加

註”110年起適用” 

 

附件四、各職類專

業能力進階資格審

查表 

刪除表格下方”附註：續審審核標準為「資

歷」、「考績」、「年度必修課程」、「師資培育」，

「學術能力」60%及「教學能力」50%點值，

T2 則無需「學術能力」” 

2020-10-06 P.6 2.1 進階資格 

新增「留職停薪者，則依照留職停薪年數往

後遞延申請年」並刪除「唯申請人留職停薪

期間年資不列入計算」 

 P.6  2.2(1) 

1. 刪除「及「教學評點彙總表」(如附件三)」 

2. 於每年五月份提出申請修改為「於每年一月

初提出申請，二月底截止收件」 

 P.7  2.3(1) 
修改為「小組成員互相推派主席 1 人，執行

秘書則由主席自行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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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變更履歷 

生效日期 變更項次 變更內容簡述 

 P.7  2.4 

1. 每年六月底修改為「每年三月底」 

2. 新增「五月底」彙總審查結果呈送人力資源

處 

 

附件一、在職教育 

附件四、各職類進

階審查表 

1. 專業繼續教育時數 20 小時修改為「專業

繼續教育 20 學分」 

2. 除藥學外之各職類增列 T2 學術能力需完

成「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乙次」 

 附件二 

1. 標題修改為「進階/續審」申請表 

2. 3.修改為「在職教育證明(專業繼續教育

學分、師資培育、年度必修課程、品管

課程/活動)」 

3. 4.新增「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 

 
附件三之二 品管

認列相關活動 
新增「品管認列活動彙總表」 

 附件五 
標題更改為「亞東紀念醫院醫事人員專業能

力進階作業 補救展延申請表」 

2021-10-05 P.7  2.2(1) 
申請時間修改為「於每年五月一日提出申

請，五月十五日截止收件。」 

 P.8  2.4 

生效日期修改為「每年六月十五日前將進階

申請案件審查完畢，並將彙總審查結果呈送

人力資源處」 

 P.8  2.5(2) 續審資格新增「品管能力」 

 

附件一、資歷 

附件四、各職類進

階審查表 

1. T3 審查標準之敘述將各職類由「具 T2 資

歷後並繼續在職滿一年」皆改為「T2 至

少滿一年」 

2. 將各職類之用詞統一 

 

附件一、資歷-營養 

附件四、營養師審

查表 

1. T2 原條文「2.具下列證照」修改為「具

下列證照其中一項」、 

2. T4 之 4.修改為「具 ICU照護經驗 1年（含）

以上」 

 
附件一、資歷-體外

循環師 
T4 之 1.修改為「T3 至少滿一年或具部定教職」 

 

附件一 

附件四、各職類進

階審查表 

新增表格「四、品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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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變更履歷 

生效日期 變更項次 變更內容簡述 

 

附件一、在職教育 

附件四、各職類進

階審查表 

1. T2-T4 之師資培育新增「含 1 小時全人師

培時數」 

2. 刪除 T3「醫品暨病安課程」及 T4「品管

相關活動」並移至新增之表格「四、品

管能力」 

 

附件一、在職教育-

藥師 

附件四、藥師審查

表 

T2 之 1.通過一年職測驗修改為「通過藥師能

力考核」 

 

附件一、在職教育-

營養 

附件四、營養師審

查表 

T2-T4 之 2.參與科院內個案討論會及期刊報告

至少 32 次/年修改為「20 次/年」 

 
附件一、在職教

育、學術能力 
將審查內容相同的職類歸納於同一欄位 

 
附件二、進階/續審

申請表 

1. 填寫資料之表格修改為「上次進階/續審

之年度/級別」 

2. 增列各彙總表及品管能力證明之文件 

3. 增修申請表之說明，並註明檔名填寫及

上傳 KM 系統路徑 

 

P.18 評點標準表 

附件三之一、評點

彙總表 

教學表現新增「擔任 OSCE 考官(0.5/場)」及「撰

寫 OSCE 教案(1/次)」 

 
附件三之二、品管

認列相關活動 

1. 新增表格填寫基本資料 

2. 修改 T3/T4 認列表格 

 
附件四、各職類進

階審查表 

1. 「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6  2.4」修改為

「P.8  2.5」 

2. T2-T4 資歷 1.新增「☐續審，免附」 

3. T2-T4 在職教育之專業繼續教育新增「☐

續審，免附」  

4. T3-T4 學術能力新增「續審(60%點值)，達

3 點」 

5. T2-T4 教學能力新增「續審(60%點值)，達

6 點」 

 
附件五、補救展延

申請表 
新增「次年度提報審查結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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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變更履歷 

生效日期 變更項次 變更內容簡述 

2022-10-11 全文 
1. 「主席」修改為「組長」 

2. 「執行秘書」修改為「幹事」 

 P.7  1.2 刪除「牙體技術」並新增「體外循環」 

 P.8  2.3 (1) 

1. 刪除「教學副院長」並新增「諮商心理 1

人」 

2. 新增「任期三年」 

 

附件一、資歷 

附件四、營養師審

查表 

營養 T4 資歷：(4)具 ICU 照護經驗 1 年(含)

以上修改為「具 ICU 照護經驗 1 年(含)以上

或具加護病房營養師證書」 

 附件一、資歷 

新增附註「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之佐證資

料可包含：當年度繳費證明、有效會員之佐

證資料、兩年內繳費狀況。」 

 附件一、品管能力 

新增附註「醫品暨病安課程於 e-learning 認列

的項目包括：A02 病人安全與醫院病安目標、

A04 品質管理、B02 病人安全、B04 品質管理。」 

 附件一、學術能力 
新增附註「T2 之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的佐證

資料無年份限制。」 

 
附件三之一、評點

彙總表 

新增附註「教學能力之佐證資料須檢附報告

檔案以及簽到單/課程表擇一。」 

 
附件四、各職類進

階審查表 

1. 品管能力 T3,T4 合併敘述認列規定 

2. 學術能力 T3,T4 修改為「T3:三年內研究點

值達 5 點/T4: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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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第一章 總則 

1.1 目的 

為提升本院醫事人員之臨床專業與教學能力，以提供病人更好之臨床照護，並增

進新進醫事人員和醫事實習生之教育品質，特訂定本作業要點，以使本院專業能力進

階與教學升遷作業有所遵循。 

 

1.2 適用範圍 

全院編制內藥學、復健(含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放射、營養、檢驗、

呼吸治療、臨床心理、諮商心理、體外循環與聽力及麻醉護理師等經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及格或具考試資格之專任正職醫事人員皆適用之。 

 

1.3 職級進階 

醫事人員專業能力職級以 T0，T1，T2，T3，T4表示之，依所具備之專業能力資格

由 T0逐級晉升。惟特殊情況可申請直接認定某一職級，經審查通過後進階至該階級，

但日後仍需再逐級晉升。 

 

1.4 教學任務 

具有 T2(含)以上資格之醫事人員，始能擔任專責教學人員，以確保本院醫事人員

之教學品質。 

 

第二章 職級進階之資格、申請與審查 

2.1 進階資格 

醫事人員進階資格分為 T0，T1，T2，T3，T4五個職級，各進階資格均設有審查標

準。進階資格審查標準，包括：資歷、考績、在職教育、學術能力與教學能力等五個

項目，申請人應檢附前一年全年度資料以供審查。留職停薪者，則依照留職停薪年數

往後遞延申請年，在職教育、學術能力與教學能力得按留職停薪期間往前追溯審查。

各項目審查標準如附件一。 

 

2.2 進階申請與審查 

(1)申請時間： 

醫事人員符合進階資格者，得填寫「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續審申請表」(如附

件二)，並備齊相關資料經單位主管簽核後，於每年五月一日提出申請，五月十五日截

止收件。 

(2)初審：由各職類選派人員進行初審。 

申請 T3(含)以下者，其資格審查由各職類推派 T3(含)以上且職級等同或高於申請

者，依該職類「專業能力進階/續審資格審查表」(如附件四)所列項目逐一進行初審，

通過初審者，再將其相關資料提交『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進行複審。該職類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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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高於申請者職級人員可進行初審時，則逕自提交『醫事人員進階小組』進行審查。 

 

2.3 複審：由「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進行複審。 

(1)「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成員： 

本小組由藥學 3 人、物理治療 1 人、職能治療 1 人、語言治療 1 人、放射 3 人、

營養 1 人、檢驗 3 人、呼吸治療 1 人、臨床心理 1 人、體循 1 人、麻醉護理 1 人、聽

力師 1 人及諮商心理 1 人共 19 人組成。小組成員由擔任臨床醫事人員培育計畫各職

類計畫主持人和(或)負責人擔任，若人數不足或無臨床醫事人員培育計畫補助者，再

推派該職類其他具 T3(含)以上資格者擔任，若該職類無 T3(含)以上人員，再推派 T2人

員擔任。小組成員互相推派組長 1 人，任期三年，幹事則由組長自行推派，並以小組

會議方式進行複審，小組會議召開時，需有三分之二以上組員出席，並獲出席組員半

數以上同意始得做成相關決議。 

(2)小組職責： 

A.代表院方對專業能力進階申請者之資格進行複審。 

B.專業能力進階資格標準之修訂。 

C.本作業要點增修訂之建議。 

 

2.4 生效日期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須於每年六月十五日前將進階申請案件審查完畢，並

將彙總審查結果呈送人力資源處，再由人力資源處以簽呈呈報院長核定。職級進階追

溯自當年度七月一日起生效。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1)T2(含)以上級別，如維持原級別，每三年需再審視一次。 

(2)各級別續審資格應符合原要點「資歷」、「考績」、「師資培育」、「年度必修課程」、「品

管能力」、「學術能力」60%點值要求(T2免審)及「教學能力」50%點值要求。 

(3)未符合上述資格，則往下降一階。級別續審申請、審查與生效日期，與進階申請案

件相同。 

(4)續審有困難者應提出說明(如附件五)並於一年內補齊送審，於次年度提報核備。 

  (5)補救展延以一年為限，若於限期內無法補齊資料者，得依 2.5 點第(3)項往下降一階。 

(6)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得認列計算。 

 

 

 

 

 

 

 

 

 



10 

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2022 年 10 月 11 日第十五次修訂 

 

第三章 獎勵措施 

3.1 擔任臨床醫事人員培育計畫教學人員 

具備 T2(含)資格以上醫事人員，得由單位提報擔任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各醫事

職類教學人員，授課時可獲得鐘點費之獎勵。教學鐘點費費用依教學部所制定之標準

發給。 

 

3.2 績效獎金或津貼 

(1)各單位為鼓勵醫事人員積極提升專業能力，得依據各專業能力職級資格，先提撥部

分績效獎金分配給各職級之人員。 

(2)院方為鼓勵醫事人員積極參與能力進階制度，以提升醫療照護與教學水準，經評估

後可適度提撥津貼給具 T2(含)資格以上醫事人員。 

 

第四章 附則 

4.1 本作業要點經院長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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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臨床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標準 

一、 資歷附件一 

 

T1  T2 T3  T4 

藥學 試用期滿經評

核正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

一項： 

完成二年期 PGY 訓

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

具人資認定相關專

業執業經歷二年以

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相關專業學會有

效會員 

3.具醫院藥學實習

指導藥師資格 

下列項次均需符

合： 
1.需符合下列其

中一項：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或 

具台灣臨床藥學

會醫院藥師專業

進階制度 P4資格

且原為醫學中心

評鑑合格之藥事

人員 

2.相關專業學會

有效會員 

3.具醫院藥學實

習指導藥師資格 

下列項次均需符

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

一項：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或 

具台灣臨床藥學會

醫院藥師專業進階

制度 P4 資格且原

為醫學中心評鑑合

格之藥事人員 

2.相關專業學會有

效會員 

3.具醫院藥學實習

指導藥師資格 

放射 

檢驗 

復健 

呼吸治療 

臨床心理 

諮商心理 

聽力師 

試用期滿經評

核正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到職至

少滿一年並具人資

認定相關專業執業

經歷二年以上或具

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

有效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

合： 

1.T2 至少滿一年

或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

會有效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

合： 

1.T3 至少滿一年 

或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

有效會員 

營養 試用期滿經評

核正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到職至

少滿一年並具人資

認定相關專業執業

經歷二年以上或具

部定教職 

2.具下列證照其中

一項： 

(1) CDE 證照 

(2)新北市糖尿病共

同照護網證照 

下列項次均需符

合： 

1.T2 至少滿一年

或具部定教職 

2.具下列證照： 

(1) CDE 證照 

(2)新北市糖尿病

共同照護網證照 

(3)CKD 受訓證照 

 

下列項次均需符

合： 

1.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具下列證照及資

歷： 

(1) CDE 證照 

(2)新北市糖尿病

共同照護網證照 

(3)腎臟專科營養

師證書 

(4)具 ICU 照護經驗

1 年（含）以上或

具加護病房營養師

證書 

體外循環師 1.試用期滿經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已)完成半年期訓

下列項次均需符

合： 

下列項次均需符

合： 

職 
級 職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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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正式任用 

2.(已)完成半年

期教學醫院實

習訓練，且任職

至少六個月 

3.(已)完成高級

急救訓練(ACLS) 

4.完成院內基

礎急救訓練

(BLS) 

 

練課程或到職至少

滿二年並具人資認

定相關專業執業經

歷二年以上或具部

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

有效會員 

3.具急重症或臨床

實務六個月工作經

驗 

1.T2 至少滿一年

或具部定教職 

2.參與學會辦理

之體外循環師基

礎知識教育課

程、完成並執行

ECMO 執照基礎

知識教育課程 

3.為相關專業學

會有效會員 

1.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具 ICU ECMO 照

護經驗 2 年（含）

以上，且其中至少

有 ICU ECMO 小兒

照護經驗。 

3.為相關專業學會

有效會員 

麻醉護理師 1.試用期滿經

評核正式任用 

2.完成院內基

礎 急 救 訓 練

(BLS)，或已具備

高級急救訓練

證 書 (ALS 或

ACLS)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到職至少滿一年

並具人資認定相關

專業執業經歷二年

以上或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

有效會員 

3.具備 ALS 或 ACLS

有效合格證書 

4.具急重症或小兒

照護或臨床實務六

個月工作經驗 

1.T2 至少滿一年

或具部定教職 

 

1.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附註：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之佐證資料可包含：當年度繳費證明、有效會員之佐證資料、 

   兩年內繳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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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績 

 

 

T1 T2 T3 T4 

藥學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放射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檢驗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復健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營養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臨床心理師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諮商心理師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呼吸治療師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體外循環師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麻醉護理師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聽力師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前年度考績需為

甲等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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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職教育 

 

 

T1 T2 T3 T4 

藥學 

 1.通過藥師能力考

核 

2.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3.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師培時

數，E-learning 時數

最多可折抵 4 小

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

臨床教師證書 

4.年度必修課程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 時 全 人 師 培 時

數，E-learning 時數最

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

床教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

分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

時全人師培時數，參與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

床教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放射 

檢驗 

復健 

臨床心理 

諮商心理 

呼吸治療 

麻醉護理 

聽力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師培時

數，E-learning 時數

最多可折抵 4 小

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

臨床教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 時 全 人 師 培 時

數，E-learning 時數最

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

床教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

分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

時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

床教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營養  

1.參與學會、公會、

機關團體舉辦的營

養師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2.參與科院內個案

討論會及期刊報告

至少 20 次/年 

3.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師培時

數，E-learning 時數

最多可折抵 4 小

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

臨床教師證書 

4.年度必修課程 

1.參與學會、公會、

機關團體舉辦的營

養師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2.參與科內個案討論

會及期刊報告至少

20 次/年 

3.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 時 全 人 師 培 時

數，E-learning 時數最

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

床教師證書 

4.年度必修課程 

 

1.參與學會、公會、機

關團體舉辦的營養師

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2.參與科內個案討論

會及期刊報告至少 20

次/年 

3.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

時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

床教師證書 

4.年度必修課程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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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循環師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師培時

數，E-learning 時數

最多可折抵 4 小

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

臨床教師證書 

3.參與科院內個案

討論會及期刊報告

至少 30 次/年。 

4.年度必修課程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

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

床教師證書 

3.參與科院內個案討

論會及期刊報告至

少 30 次/年 

4.完成中華民國體外

循環學會之體外循

環師培訓進階課程

訓練 

5.年度必修課程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

分。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

時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

床教師證書 

3.參與科院內個案討

論會及期刊報告至少

30 次/年 

4.年度必修課程 

 

附註：T1 審核在職教育標準取消『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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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管能力 

 

 
T1 T2 T3 T4 

藥學 

放射 

檢驗 

復健 

營養 

聽力師 

呼吸治療 

臨床心理 

諮商心理 

體外循環 

麻醉護理 

  

☐完成 4 小時醫

品暨病安課程 

(含線上課程) 

☐三年內參與品

管相關活動一

次 (品管中心認

列) 

      附註：醫品暨病安課程於 e-learning 認列的項目包括：A02 病人安全與醫院病安目標、 

      A04 品質管理、B02 病人安全、B04 品質管理。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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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術能力 

    附註：T2 之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的佐證資料無年份限制。 

 

T1 T2 T3 T4 

藥學 

 1.口頭專題報告
一次 
2.病例或處方討
論口頭報告一次 
3.以單位名義發
表藥訊或刊物等
專題文章一篇 

 

三年內以科內名

義發表口頭或壁

報或論文、研究

點值達 5 點 

三年內以科內名

義發表口頭或壁

報或論文、研究

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值

自 T3通過日起始

得認列計算。) 

復健 

放射 

營養 

檢驗 

臨床心理 

諮商心理 

呼吸治療 

體外循環 

麻醉護理 

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
報告至少一次 

 

三年內以科內名

義發表口頭或壁

報或論文、研究

點值達 5 點 

三年內以科內名

義發表口頭或壁

報或論文、研究

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值

自 T3通過日起始

得認列計算。)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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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能力 

 

 
T1 T2 T3 T4 

藥學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復健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放射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營養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檢驗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臨床心理師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諮商心理師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呼吸治療師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體外循環師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麻醉護理師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聽力師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4 點 

近二年內教學

點值達 6 點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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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2022 年 10 月 11 日第十五次修訂 

 

亞東紀念醫院醫事人員升任評點標準表 

學術研究 

壁報論文發表(每篇)(第一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 3 

口頭論文發表(每篇) (第一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 4 

非 SCI 論文刊登(每篇)(第一及通訊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第三~五作者 25%，其它 10%) 
8 

SCI 論文刊登(每篇)(第一及通訊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第

三~五作者 25%，其它 10%) 
12 

獲得院內研究計畫者(主持人 100%，協同主持人 50%) 3 

獲得院外研究計畫者(主持人 100%，協同主持人 50%) 6 

學術研究成果獲得區域性榮譽或認證 3 

專利或學術研究成果獲得全國性榮譽或認證 6 

專利或學術研究成果獲得國際性榮譽或認證 9 

 

 

教學表現 

教學計畫主持人或教學負責人(每學期) 4 

教學助理(每學期) 2 

導師(每人/月) 0.2 

國內外代訓、院際聯合訓練計畫或實習課程教師(每週) 0.2 

專題討論指導老師(每篇) 0.5 

核心課程教師(每堂課) 0.5 

最佳教師(每學期 10%/教師) 1 

受邀專業團體學術演講或擔任其主持人者(每次)(本科以外) 2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授課或指導學員報告之教師（每次） 

(此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課程限九大醫事職類主辦之大型跨領

域活動) 

0.1 

擔任 OSCE 考官(每場) 0.5 

撰寫 OSCE 教案(每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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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2022 年 10 月 11 日第十五次修訂 

 

亞東紀念醫院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續審申請表(附件二) 

 

單 位  申 請 人  員 工 編 號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上次進階/續審 

之年度/級別 
年/T(   ) 

請勾選☐進階☐續審申請 級別☐T1  ☐T2  ☐T3  ☐T4 

申請人請確認備妥下列文件： 

☐1.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教學評點彙總表、品管認列活動彙總表(申請 

   T3/T4) 

☐2.資歷證明 

☐3.在職教育證明(專業繼續教育學分、師資培育、年度必修課程) 

☐4.品管能力(醫品暨病安課程、品管課程/活動) 

☐5.學術能力證明(壁報或口頭論文發表之封面、目錄及內文摘要等佐證；論文 

   抽印本；研究計畫證明；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 

☐6.教學能力證明(相關教學佐證資料) 

※留職停薪起迄日期：___年___月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相關佐證資料) 

上述第 2 項至第 5 項請檢附佐證資料或由單位出具相關證明，並依據 

檔名一：資歷、檔名二：在職教育、檔名三：品管能力、檔名四：學術能力、 

檔名五：教學能力。將檔案依序上傳至 KM 系統，上傳路徑：知識館→功能/任 

務小組→醫事人員能力進階小組→進階審查資料上傳區。 

申請人 科(部)主任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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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 

教學評點彙總表 

                                                                   (附件三之一) 

申請人  員編  

申請級別   ☐進階  ☐續審 ☐T2       ☐T3       ☐T4 

教學評點標準 點

值 

件數 結算 

教學計畫主持人或教學負責人(每學期) 4 學期  

教學助理(每學期) 2 學期  

導師(每人/月) 0.2 月  

國內外代訓、院際聯合訓練計畫或實習課程教師(每週) 0.2 週  

專題討論指導老師(每篇) 0.5 篇  

核心課程教師(每堂課) 0.5 堂  

最佳教師(每學期 10%/教師) 1 次  

受邀專業團體學術演講或擔任其主持人者(每次)(本科以外) 2 次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授課或指導學員報告之教師每次）(此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課程限九大醫事職類主辦之大型跨

領域活動) 

0.1 次  

擔任 OSCE 考官 0.5 場  

撰寫 OSCE 教案 1 次  

教學總點值  

研究評點標準 點值 件數 結算 

壁報論文發表(每篇)(第一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 3   

口頭論文發表(每篇)(第一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 4   

非 SCI 論文刊登(每篇)(第一及通訊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第三~五作者 25%，其它 10%) 
8   

SCI 論文刊登(每篇)(第一及通訊作者 100%，第二作者

50%，第三~五作者 25%，其它 10%) 
12   

獲得院內研究計畫者(主持人 100%，協同主持人 50%) 3   

獲得院外研究計畫者(主持人 100%，協同主持人 50%) 6   

學術研究成果獲得區域性榮譽或認證 3 次  

專利或學術研究成果獲得全國性榮譽或認證 6 次  

專利或學術研究成果獲得國際性榮譽或認證 9 次  

研究總點值  

教學計畫主持人或教學負責人 部(科)主任 

*認列的各點值均需檢附佐證資料；教學能力之佐證資料須檢附報告檔案以及簽到單/課程表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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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 

品管認列活動彙總表 

   *認列的各點值均需檢附佐證資料                                 附件三之二 

申請人  員編  

申請級別   ☐進階  ☐續審 ☐T3       ☐T4 

T3 認列項目 T3 認列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  

T4 認列項目 T4 認列 

實際參與本院品管圈或專案  

參與院外品管相關競賽獲獎 (依敘獎名單) 

-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佳作 

- 主辦單位：政府機關(全國性/地區性)、醫策會、醫品協會、醫管學會 

 

擔任 7S 稽核員並實際參與 7S 稽核活動 

- 當年至少參與 2 次，逐年認列 
 

擔任內部稽核員並實際參與 ISO 內部稽核 

- 當年至少實際執行稽核 1 次，逐年認列 
 

參與國際認證 (依敘獎名單)  

參與疾病別認證 (依敘獎名單)  

參與 SNQ 認證 (依敘獎名單)  

擔任單位種子人員，且於單位會議有具體彙整提報執行成效(含病安、品質、

ISO)之事蹟 
 

RCA 
- 參與全院性 RCA 之調查與討論會議 

- 完成單位 RCA 之分析報告(1 件只認列 1 位) 
 

邀請講授醫品病安課程與輔導(需檢附公文、課程議程等相關證明) 

- 品管中心舉辦之全院性課程 

- 院外活動 

 

參與提案活動並獲審查通過(1 件只認列 1 位) 

- 經提案小組審查後評比 C(含)以上 
 

獲選亞東之星  

品管活動認列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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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 
藥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附件四 

 
☐T1 ☐T2 ☐T3 ☐T4 

資歷 

☐試

用期

滿經

評核

正式

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人資認 

    定相關專業執業經歷二年 

    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3.☐具醫院藥學實習指導藥師資格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或 

  ☐具台灣臨床藥學會醫院 

    藥師專業進階制度 P4 

    資格且原為醫學中心評 

    鑑合格之藥事人員 

2.☐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3.☐具醫院藥學實習指導藥 

   師資格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具台灣臨床藥學會醫院藥 

    師專業進階制度 P4 資格且 

    原為醫學中心評鑑合格之 

    藥事人員 

2.☐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3.☐具醫院藥學實習指導藥師 

   資格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通過藥師能力考核 

  ☐續審，免附 

2.☐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3.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 

    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最 

    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證書 

4.☐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續審，免附 

1.☐口頭專題報告一次 

2.☐病例或處方討論口頭報告一次 

3.☐以單位名義發表藥訊或刊物等

專題文章一篇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欲申 

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姓名/進階別)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複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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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 
治療師(☐物理、☐職能、☐語言)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試用期

滿經評核

正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 

    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 

    人資認定相關專業執 

    業經歷二年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 

   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 

   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 

   員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 

  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 

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 

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姓名/進階別)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複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1 

亞東紀念醫院 
放射師(☐影醫、☐放腫、☐核醫、☐其它)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1.☐試

用期滿

經評核

正式任

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定相 

    關專業執業經歷二年以上 

    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 

   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 

   會員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 

    人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 

    數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 

    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 

    時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 

    教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 

  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 

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 

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姓名/進階別) 醫 事 人 員 進 階 審 查 小 組 複 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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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2022 年 10 月 11 日第十五次修訂 

 

亞東紀念醫院 
營養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試用

期滿經

評核正

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 

    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 

    人資認定相關專業執 

    業經歷二年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具下列證照其中一項： 

(1)☐CDE 證照 

(2)☐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 

    護網證照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具下列證照： 

(1)☐CDE 證照 

(2)☐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護 

    網證照 

(3)☐CKD 受訓證照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具下列證照及資歷：  

(1)☐CDE 證照 

(2)☐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護 

    網證照 

(3)☐腎臟專科營養師證書 

(4)☐具 ICU 照護經驗 1 年(含)以上 

  或具加護病房營養師證書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參與科院內個案討論會 

  及期刊報告至少 20 次/年 

3.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4.☐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參與科院內個案討論會 

   及期刊報告至少 20 次/年 

3.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  

    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最 

    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證 

    書 

4.☐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參與科院內個案討論會及期 

   刊報告至少 20 次/年 

3.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師 

    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最多 

    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4.☐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 

  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欲申請 

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值自 T3 通 

過日起始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 (姓名 /進階別 )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複審 醫 事 人 員 進 階 審 查 小 組 組 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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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2022 年 10 月 11 日第十五次修訂 

 

亞東紀念醫院 

醫檢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試用

期滿經

評核正

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人資 

    認定相關專業執業經歷二 

    年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 

   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 

   員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時全人 

    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 

    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 

    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欲申 

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姓名/進階別) 醫 事 人 員 進 階 審 查 小 組 複 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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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要點  2022 年 10 月 11 日第十五次修訂 

 

                      亞東紀念醫院 

臨床心理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試用

期滿經

評核正

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 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人資 

    認定相關專業執業經歷二 

    年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下列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 

   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 

   員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時全人 

    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 

    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 

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 

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4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姓名/進階別) 醫 事 人 員 進 階 審 查 小 組 複 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1 

亞東紀念醫院 

呼吸治療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試用

期滿經

評核正

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 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人資認 

    定相關專業執業經歷二年以 

    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 

   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 

   員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人 

    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 

    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證 

    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 

點值自 T3通過日起始得認 

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 (姓名/進階別) 醫 事 人 員 進 階 審 查 小 組 複 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1 

亞東紀念醫院 

諮商心理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試用

期滿經

評核正

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人資 

    認定相關專業執業經歷二 

    年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 

   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 

   會員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證 

    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 

點值自T3通過日起始得認

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姓名/進階別)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複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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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 
體外循環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1.☐試用期滿經評

核正式任用 

2.☐ (已)完成半

年期教學醫院實

習訓練，且任職

至少六個月 

3.☐ (已)完成高

級急救訓(ACLS) 

4.☐完成院內基

礎急救訓練(BLS)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訓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人資

認定相關專業執業經歷二年

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3.☐具急重症或臨床實務六

個月工作經驗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參與學會辦理之體外循環

師基礎知識教育課程、完成並

執行 ECMO 執照基礎知識教育

課程 

3.☐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具 ICU ECMO 照護經驗

2 年（含）以上，且其中至

少有 ICU ECMO 小兒照護

經驗 

3.☐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

會員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6小時以上含1小時全人

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最

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

證書 

3.☐參與科院內個案討論會

及期刊報告至少 30 次/年 

4.☐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6小時以上含1小時全人師

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證

書 

3.☐參與科院內個案討論會及期

刊報告至少 30 次/年。 

4.☐依學會規定完成培訓進階課

程訓練。 

5.☐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

人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數

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

證書 

3.☐參與科院內個案討論會

及期刊報告至少 30 次/年 

4.☐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

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 

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 

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 ( 姓名 / 進階別 )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複審 醫 事 人 員 進 階 審 查 小 組 組 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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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 
麻醉護理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下列項次均需

符合： 

1.☐試用期滿 

   經評核正 

   式任用 

2.☐完成院內 

   基礎急救 

   訓練(BLS) 

   或 

 ☐已具備高級 

   急救訓練 

   證書(ALS  

   或 ACLS)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人資 

    認定相關專業執業經歷二 

    年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3.☐具備高級急救訓練證書(ALS 

   或 ACLS) 

4.☐具急重症或小兒照護或臨床 

   實務六個月工作經驗 

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 

    人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 

    數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 

    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 

    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小時以上含 1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 

    教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少 

  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 

(欲申請進階 T4 者，其學 

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 

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 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6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 (姓名 /進階別 ) 醫 事 人 員 進 階 審 查 小 組 複 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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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紀念醫院 

聽力師專業能力進階資格審查表 
請勾選申請☐進階☐續審(請參閱進階作業要點 P.8  2.5 進階級別資格續審) 

 
☐T1 ☐T2 ☐T3 ☐T4 

資歷 

☐試用

期滿經

評核正

式任用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完成二年期 PGY 訓練 

    課程或 

  ☐到職至少滿一年並具 

    人資認定相關專業執 

    業經歷二年以上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 

   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 T2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需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續審，免附   

  ☐T3 至少滿一年或 

  ☐具部定教職 

2.☐為相關專業學會有效會員 

    

考績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前年考績甲等 

由人力資源處審核 

在職

教育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 

    時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時數最多可 

    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 

    教師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  

    全人師培時數， 

    E-learning 時數最多可折 

    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 

    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下列項次均需符合： 

1.☐專業繼續教育 20 學分   

  ☐續審，免附 

2.師資培育： 

  ☐達 6 小時以上含 1 小時全 

    人師培時數，E-learning 時 

    數最多可折抵 4 小時。或 

  ☐具亞東紀念醫院臨床教師 

    證書 

3.☐年度必修課程 

品管

能力 

  ☐1.完成 4 小時醫品暨病安課程(含線上課程)  

☐2.三年內參與品管相關活動一次(品管中心認列) 

(T3:1.2 擇一認列；T4:僅認列 2) 

學術

能力 

 ☐案例討論或專題報告至  

  少一次 

☐續審，免附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5 點 

☐續審(60%點值)，達 3 點  

☐三年內研究點值達 10 點(欲申 

請進階 T4 者，其學術點值自 

T3 通過日起始得認列計算)   

☐續審(60%點值)，達 6 點 

教學

能力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2點 

☐續審(50%點值)，達 1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4 點 

☐續審(50%點值)，達 2 點  

☐近二年內教學點值達 6 點 

☐續審(50%點值)，達 3 點  

單位初審人員(姓名/進階別)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複審 醫事人員進階審查小組組長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職 
級 項 

目 



1 

亞東紀念醫院醫事人員專業能力進階作業 

                   補救展延申請表               (附件五) 

申 請 人  單 位  

員 工 編 號  到 職 日 期     年  月  日 

上次進階 / 續審年度  級 別  

申請展延原因： 

 

 

需協助事項： 

 

 

申請人 科(部)主任 

 

日期: 

 

日期： 

附註：申請補救展延後，請於一年內補齊資料再送審，俾便於明年度提報核備。 

 

次年度提報審查結果： 

補件之佐證資料： 

 

 

申請人 單位初審人員 
醫事人員進階 

審查小組複審 

醫事人員進階 

審查小組組長 

 

 

 

日期：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通過 

☐不通過 

 


